
 一  

彈

劾

案

文

 

壹
、
被
彈
劾
人
姓
名
、
服
務
機
關
及
職
級
： 

沈
再
添 

 
空
軍
四
四
三
聯
隊
少
將
聯
隊
長
（
任
職
期
間
九
十
一
年
二
月
一
日
至
九
十
二
年
四
月
十
六

日
，
現
任
總
統
府
少
將
副
侍
衛
長
） 

岳
修
齊 

 

空
軍
四
四
三
聯
隊
上
校
副
聯
隊
長
（
任
職
期
間
九
十
一
年
四
月
十
六
日
至
九
十
二
年
四
月

十
六
日
，
現
任
國
防
部
空
軍
總
部
人
事
署
上
校
人
事
官
） 

劉
樹
敏 

 

空
軍
四
四
三
聯
隊
基
勤
大
隊
上
校
大
隊
長
（
任
職
期
間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至
九
十
二

年
四
月
一
日
，
現
任
空
軍
作
戰
司
令
部
情
報
處
上
校
副
處
長
） 

何
長
信 

 

空
軍
四
四
三
聯
隊
基
勤
大
隊
基
勤
中
隊
中
校
隊
長
（
任
職
期
間
八
十
九
年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
至
九
十
二
年
四
月
一
日
，
現
任
空
軍
教
準
部
人
行
處
中
校
人
參
官
） 

王 
 

新 
 

空
軍
四
四
三
聯
隊
基
勤
大
隊
設
施
中
隊
中
校
隊
長 

（
任
職
期
間
九
十
一
年
八
月
一
日
至
九

十
二
年
四
月
一
日
，
現
任
空
軍
作
戰
司
令
部
中
校
工
參
官
） 

 

姚
家
騏 

 

空
軍
四
四
三
聯
隊
第
一
通
航
中
隊
中
校
隊
長
（
任
職
期
間
八
十
九
年
九
月
一
日
迄
今
）
。 

貳
、
案
由
：
空
軍
四
四
三
聯
隊
少
將
聯
隊
長
沈
再
添
、
上
校
副
聯
隊
長
岳
修
齊
、
基
勤
大
隊
上
校
大
隊
長

劉
樹
敏
、
基
勤
大
隊
基
勤
中
隊
中
校
隊
長
何
長
信
、
設
施
中
隊
中
校
隊
長
王
新
、
通
航
中
隊

中
校
隊
長
姚
家
騏
等
六
人
未
恪
盡
部
隊
主
管
監
督
、
領
導
及
執
行
之
責
，
致
台
南
空
軍
基
地

內
警
衛
安
全
、
工
程
督
導
、
飛
安
管
制
與
塔
台
航
管
等
紀
律
散
漫
，
因
而
發
生
復
興
航
空
公



 二  

司
編
號
ＧΕ

五
四
三
班
機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三
月
二
十
一
日
晚
間
降
落
台
南
機
場
時
撞
擊
停
於

跑
道
面
之
施
工
車
輛
，
造
成
失
事
事
件
，
嚴
重
損
及
軍
民
合
用
機
場
飛
航
安
全
與
國
軍
整
體

形
象
，
違
失
事
實
明
確
，
情
節
重
大
，
核
已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之
規
定
，
爰
依
法
提
案
彈

劾
。 

參
、
違
法
失
職
之
事
實
與
證
據
： 

復
興
航
空
公
司
編
號
ＧΕ

五
四
三
班
機
，
機
號
Ｂ-

二
二
六
○
三
，
機
型
為
空
中
巴
士
Ａ-

三
二

一
型
，
於
民
國
（
下
同
）
九
十
二
年
三
月
二
十
一
日
晚
間
由
台
北
起
飛
，
原
班
表
訂
於
二
十
一
時
五

十
五
分
飛
抵
台
南
，
惟
因
航
空
公
司
航
機
調
度
造
成
延
後
起
飛
，
遲
至
二
十
二
時
三
十
四
分
始
於
台

南
機
場
東
跑
道
三
六
端
落
地
，
由
於
跑
道
面
未
保
持
淨
空
，
致
與
進
入
該
跑
道
施
作
整
修
工
程
之
德

寶
營
造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（
下
稱
德
寶
營
造
公
司
）
施
工
車
輛
發
生
撞
擊
，
雖
然
機
上
駕
駛
員
二
人
、

客
艙
組
員
四
人
及
乘
客
一
六
九
員
均
能
平
安
，
惟
已
造
成
地
面
工
程
車
全
毀
，
車
上
人
員
三
人
受
傷

，
且
航
空
器
有
實
質
嚴
重
毀
損
情
形
，
業
經
行
政
院
飛
航
安
全
委
員
會
依
據
「
航
空
器
失
事
及
重
大

意
外
事
件
調
查
處
理
規
則
」
第
二
條
規
定
判
定
為
重
大
失
事
事
件
，
茲
因
台
南
機
場
為
軍
民
合
用
機

場
，
相
關
失
事
原
因
刻
正
由
該
委
員
會
與
軍
方
協
同
調
查
中
，
調
查
事
實
報
告
尚
未
公
布
。
按
事
故

直
接
肇
因
初
步
分
析
雖
可
歸
責
台
南
機
場
東
跑
道
暨
六
號
滑
行
道
等
整
建
工
程
承
商
德
寶
營
造
公
司

施
工
人
員
車
輛
擅
入
跑
道
管
制
區
，
致
與
降
落
滑
行
中
之
復
興
航
空
公
司
編
號
ＧΕ

五
四
三
台
北
飛

台
南
班
機
碰
撞
，
惟
經
查
；
空
軍
四
四
三
戰
術
戰
鬥
機
聯
隊
（
下
稱
空
軍
四
四
三
聯
隊
）
警
衛
安
全

、
工
程
督
導
、
飛
安
管
制
與
塔
台
航
管
等
執
行
職
務
過
程
輕
率
敷
衍
，
基
地
相
關
主
官
督
導
訓
練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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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，
核
有
明
顯
嚴
重
之
違
失
，
茲
將
事
實
與
證
據
臚
陳
於
后
： 

一
、
聯
隊
部
少
將
聯
隊
長
沈
再
添
、
上
校
副
聯
隊
長
岳
修
齊
違
失
部
分
： 

 
 
 
 

按
聯
隊
部
主
官
應
本
於
權
責
對
於
所
屬
部
隊
與
配
屬
單
位
統
一
指
揮
督
導
，
要
求
落
實
訓
練

考
核
，
並
嚴
明
紀
律
，
惟
沈
、
岳
二
人
督
訓
不
周
、
領
導
不
力
致
生
事
故
，
其
具
體
違
失
如
后
： 

(

一)

依
據
「
空
軍
第
四
四
三
戰
術
戰
鬥
機
聯
隊
作
業
手
冊
」
規
定
，
基
地
警
衛
營
雖
非
屬
聯
隊
編
制

內
單
位
，
惟
編
配
於
空
軍
台
南
基
地
受
聯
隊
作
戰
組
規
劃
督
導
實
施
與
考
核
，
經
查
事
故
當
日

基
地
警
衛
崗
哨
勤
務
管
制
出
現
嚴
重
漏
洞
，
致
民
間
施
工
廠
商
人
車
通
行
無
阻
，
如
入
無
人
之

境
，
其
具
體
事
證
如
后
： 

１
、
按
基
地
警
衛
營
雖
非
屬
空
軍
四
四
三
聯
隊
編
制
，
惟
編
配
於
空
軍
台
南
基
地
，
受
聯
隊
作
戰

組
指
揮
以
擔
負
台
南
基
地
整
體
衛
哨
、
巡
察
、
交
通
指
揮
、
運
輸
安
全
警
戒
等
任
務
。
依
據
：

九
十
一
年
五
月
三
日
空
軍
四
四
三
聯
隊
東
跑
道
暨
六
號
滑
行
道
等
整
建
工
程
（
下
稱
：
東
跑

道
等
整
建
工
程
）
施
工
協
調
會
會
議
紀
錄
（
證
一
）
各
單
位
職
責
分
工
略
以
：
警
衛
營
：
衛

哨
配
合
依
各
施
工
階
段
動
線
管
制
施
工
人
員
及
機
具
運
作
及
安
全
巡
查
；
同
會
議
有
關
協
商

事
項
分
辦
表
（
證
二
）
第
二
項
規
定
略
以
：
夜
間
施
工
，
每
日
由
監
造
單
位
林
同
棪
工
程
顧

問
公
司
於
下
午
十
七
時
通
報
台
南
航
空
站
航
務
組
決
定
當
日
是
否
施
工
，
同
時
通
知
空
軍
作

戰
組
，
並
由
航
站
派
員
帶
領
，
依
規
定
於
二
十
二
時
三
十
分
於
總
值
星
官
室
配
合
聯
隊
監
工

辦
理
換
證
進
場
；
九
十
一
年
四
月
十
一
日
開
工
前
協
調
會
議
紀
錄
結
論
（
證
三
）
第
十
五
點
、

與
同
日
施
工
前
協
調
會
議
紀
錄
（
證
四
）
結
論
第
十
點
皆
重
申
：
每
日
夜
間
施
工
，
監
造
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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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應
於
十
八
時
先
行
通
知
台
南
航
空
站
航
務
組
，
俾
決
定
當
日
是
否
施
工
，
再
於
二
十
二
時

三
十
分
告
知
進
場
時
間
；「
台
南
機
場
東
跑
道
暨
六
號
滑
行
道
中
段
等
整
建
工
程
臨
時
公
務
放

行
申
請
單
」
（
證
五
）
規
定
，
各
營
門
管
制
哨
應
依
名
冊
、
日
期
及
通
行
區
域
放
行
等
，
對
夜

間
通
報
施
工
、
辦
理
換
證
進
場
、
公
務
放
行
之
申
請
均
有
明
確
之
規
定
。
惟
查
事
故
當
日
監

造
單
位
林
同
棪
工
程
顧
問
公
司
並
未
向
台
南
航
空
站
呈
報
承
包
商
將
於
夜
間
進
場
施
工
，
自

亦
未
通
知
空
軍
作
戰
組
當
日
承
包
商
須
進
入
基
地
管
制
區
施
工
，
警
衛
崗
哨
既
無
上
級
通

知
，
亦
未
查
證
何
以
無
航
空
站
人
員
、
監
造
單
位
人
員
或
軍
方
管
制
人
員
陪
同
，
即
率
爾
准

予
德
寶
營
造
公
司
人
車
進
入
基
地
管
制
區
，
肇
致
事
故
之
發
生
，
實
難
辭
違
失
之
責
。 

２
、
復
查
：
德
寶
營
造
公
司
當
日
進
入
營
區
進
行
東
跑
道
道
面
裂
接
縫
處
理
工
程
之
施
工
人
員
計

九
員
（
證
六
），
其
中
陳
○
輝
持
有
原
核
發
之
長
期
工
作
證
可
逕
予
通
行
；
另
有
四
員
（
杜
○

誠
、
楊
○
溥
、
游
○
銓
、
柳
○
龍
）
係
依
原
申
請
核
定
之
臨
時
工
務
放
行
名
冊
放
行
，
剩
餘

四
名
臨
時
工
（
吳
○
炎
、
吳
○
忠
、
吳
○
宏
、
許
○
亮
）
則
於
總
值
星
官
室
以
辦
理
會
客
方

式
放
行
。
惟
查
杜
○
誠
於
原
核
定
之
臨
時
工
務
放
行
名
冊
（
同
證
五
）
之
放
行
日
期
僅
至
九

十
二
年
二
月
十
四
日
，
事
故
當
日
（
三
月
二
十
一
日
）
已
逾
原
申
請
放
行
核
准
期
日
，
顯
示

放
行
之
審
核
徒
有
形
式
，
未
盡
確
實
。 

３
、
再
查
：
事
故
當
日
承
包
商
施
工
人
車
由
北
側
門
崗
哨
進
入
後
，
其
中
二
部
車
（
車
號

D
Z
-
7
9
0
8

、D
Z
-
7
3
3
6

）
裝
有
旋
轉
警
示
燈
，
無
人
帶
領
亦
未
至
飛
管
室
報
到
而
逕
行
駛
入
跑

道
管
制
區
，
另
一
部
車
未
裝
有
旋
轉
警
示
燈(

車
號

7
C
-
5
4
4
6
)

，
則
另
至
基
勤
大
隊
設
施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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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
工
管
分
隊
上
兵
王
友
聖
之
寢
室
接
其
上
車
並
至
飛
管
室
簽
到
後
，
逕
由
四
號
滑
行
道
進
入

跑
道
管
制
區
，
相
關
行
車
均
未
依
律
定
路
線
行
駛
（
證
七
），
而
車
行
過
程
如
入
無
人
之
境
，

竟
無
任
何
警
衛
崗
哨
予
以
攔
阻
，
亦
有
明
顯
嚴
重
之
違
失
。 

(

二)

另
查
：
有
關
基
勤
業
務
與
設
施
工
程
均
受
後
勤
組
指
揮
督
導
，
雖
屬
聯
隊
部
幕
僚
性
質
，
惟
事

故
當
日
第
一
線
負
責
戰
士
除
航
管
塔
台
外
，
均
係
由
義
務
役
士
兵
擔
任
主
要
管
制
與
把
關
之
重

要
工
作
（
證
八
）
，
由
於
平
時
訓
練
不
足
，
紀
律
要
求
不
嚴
，
渠
等
對
任
務
認
識
不
清
，
安
全

與
危
機
處
理
意
識
薄
弱
，
缺
乏
主
動
積
極
與
橫
向
溝
通
聯
繫
，
致
生
此
次
飛
安
事
故
，
其
未
落

實
勤
務
訓
練
與
缺
乏
督
導
查
核
機
制
甚
明
。
又
本
次
復
興
航
空
公
司
編
號
ＧΕ

五
四
三
班
機
失

事
事
件
，
造
成
遭
撞
擊
之
工
程
車
全
毀
，
車
上
人
員
一
人
重
傷
，
二
人
輕
傷
，
同
時
跑
道
面
自

距
跑
道
頭
一
、
八
三
○
公
尺
起
至
一
、
九
四
○
公
尺
處
有
大
範
圍
航
空
器
與
工
程
車
殘
骸
散
落
，

航
機
左
起
落
架
側
支
撐
斷
裂
及
左
後
方
機
身
嚴
重
毀
損
（
證
九
）
，
若
再
稍
有
偏
移
撞
擊
油
箱

則
將
導
致
爆
炸
起
火
，
嚴
重
程
度
恐
將
不
下
於
八
十
九
年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晚
間
十
一
時
十
七
分

新
加
坡
航
空
公
司

S
Q
 0
0
6

號
班
機
於
中
正
國
際
機
場
起
飛
赴
美
時
，
造
成
八
十
三
人
死
亡
，
三

十
九
人
重
傷
及
三
十
二
人
輕
傷
之
失
事
事
件
。
本
次
事
故
雖
駕
駛
員
二
人
、
客
艙
組
員
四
人
及

乘
客
一
六
九
員
均
安
，
惟
因
本
次
事
故
已
造
成
他
人
受
傷
以
及
航
空
器
實
質
嚴
重
毀
損
，
行
政

院
飛
航
安
全
委
員
會
依
據
「
航
空
器
失
事
及
重
大
意
外
事
件
調
查
處
理
規
則
」
第
二
條
規
定
判

定
為
重
大
失
事
事
件
，
空
軍
四
四
三
聯
隊
未
致
力
於
防
止
跑
道
入
侵
事
件
，
肇
致
飛
航
安
全
持

續
亮
起
紅
燈
，
洵
有
違
失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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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基
勤
大
隊
上
校
大
隊
長
劉
樹
敏
與
設
施
中
隊
中
校
隊
長
王
新
、
基
勤
中
隊
中
校
隊
長
何
長
信
違
失

部
分
： 依

據
「
空
軍
第
四
四
三
戰
術
戰
鬥
機
聯
隊
作
業
手
冊
」
第
十
四
章
基
勤
大
隊
手
冊
規
定
，
該

大
隊
下
轄
基
勤
中
隊
、
設
施
中
隊
與
車
輛
中
隊
，
任
務
係
負
責
機
場
設
施
工
程
之
維
護
管
理
、
車

輛
勤
務
、
一
般
基
地
勤
務
及
飛
行
管
理
等
任
務
。
惟
查
以
上
多
項
任
務
基
勤
大
隊
相
關
主
官
均
未

落
實
執
行
，
其
具
體
事
證
如
后
： 

(

一)

設
施
中
隊
違
失
部
分
： 

１
、
未
依
「
國
軍
營
內
民
用
通
訊
資
訊
設
備(

器
材)

管
理
要
點
」
之
規
定
，
擅
自
使
用
未
經
核
准

列
管
之
私
人
行
動
電
話
，
亦
未
依
規
定
協
助
施
工
單
位
於
基
地
總
值
星
官
室
辦
理
換
證
。 

 
 
 
 

依
據
東
跑
道
等
整
建
工
程
協
調
會
會
議
紀
錄
各
單
位
職
責
分
工
略
以
：
基
勤
大
隊
每
日

應
於
晚
上
十
時
三
十
分
派
員
至
總
值
星
官
室
辦
理
施
工
人
員
、
機
具
之
進
、
離
場
換
證
作
業
。

經
查
事
故
當
日
台
南
航
空
站
並
未
接
獲
廠
商
施
工
通
報
，
亦
未
告
知
聯
隊
作
戰
組
轉
知
基
勤

大
隊
設
施
中
隊
派
員
引
導
，
惟
設
施
中
隊
工
管
分
隊
當
日
輪
值
上
兵
王
友
聖
未
攜
帶
依
「
國

軍
營
內
民
用
通
訊
資
訊
設
備(

器
材)
管
理
要
點
」
（
證
十
）
規
定
取
得
編
階
少
將
級
主
官
核

定
，
並
報
通
資
局
列
管
之
無
線
電
通
訊
設
備
，
而
擅
自
使
用
私
人
自
有
行
動
電
話
逕
與
民
間

施
工
廠
商
進
行
通
聯
，
致
無
法
發
揮
控
管
機
制
。
並
於
接
獲
廠
商
施
工
通
知
後
，
未
向
作
戰

組
查
證
是
否
為
當
日
核
准
之
任
務
，
亦
未
依
前
開
規
定
協
助
施
工
單
位
於
基
地
總
值
星
官
室

辦
理
換
證
，
即
逕
由
施
工
單
位
派
車
至
基
勤
大
隊
宿
舍
大
樓
接
赴
飛
管
室
簽
到
，
顯
有
違
失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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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
、
未
事
先
查
詢
當
日
夜
間
飛
航
活
動
是
否
結
束
即
隨
同
施
工
廠
商
人
車
不
依
律
定
路
線
闖
入
跑

道
區
致
生
事
故
。 

 
 
 
 

查
上
兵
王
友
聖
赴
飛
管
室
登
記
時
未
查
詢
當
日
夜
間
飛
航
活
動
是
否
結
束
，
致
飛
管
室

值
班
人
員
無
從
提
醒
飛
航
活
動
尚
未
結
束
。
復
依
「
機
場
施
工
安
全
規
定
」
第
三
章
機
場
安

全
規
定
（
證
十
一
）
第
九
‧
一
條
：
任
何
欲
進
入
飛
機
運
作
區
域
內
之
車
輛
，
必
須
獲
得
機

場
進
場
管
制
塔
台
之
許
可
，
若
該
車
輛
未
配
有
無
線
電
設
備
，
應
由
配
有
無
線
電
設
備
之
主

管
機
關
車
輛
護
送
，
並
以
無
線
電
設
備
與
塔
台
聯
繫
。
空
軍
四
四
三
聯
隊
雖
認
本
次
事
故
直

接
肇
因
為
進
入
跑
道
施
工
人
車
未
經
塔
台
許
可
，
亦
未
依
律
定
路
線
逕
自
穿
越
大
坪
由
四
號

滑
行
道
進
入
跑
道
所
致
，
惟
查
遭
復
興
航
空
公
司
降
落
航
機
撞
擊
之
車
輛
卻
係
該
聯
隊
所
屬

陪
同
人
員
王
友
聖
所
乘
坐
之
第
三
輛
車
，
軍
方
陪
同
人
員
未
依
職
責
確
認
當
晚
跑
道
飛
航
活

動
是
否
已
結
束
，
亦
未
即
時
制
止
廠
商
駕
駛
脫
序
行
為
，
且
於
車
輛
停
入
跑
道
後
竟
仍
會
同

廠
商
人
員
下
車
觀
看
跑
道
縫
隙
，
毫
無
危
機
意
識
，
據
王
友
聖
於
事
件
發
生
後
接
受
聯
隊
督

察
室
約
詢
時
答
稱
（
證
十
二
）：
並
未
看
見
廠
商
施
工
車
輛
上
有
無
線
電
通
訊
設
備
，
至
於
跑

道
燈
未
熄
滅
以
為
係
檢
修
燈
光
電
路
開
啟
所
致
；
九
十
二
年
七
月
一
日
接
受
本
院
約
詢
時
稱

渠
未
被
告
知
律
定
路
線
，
不
曉
得
有
律
定
路
線
云
云
，
足
見
基
地
有
關
勤
務
訓
練
與
飛
安
意

識
薄
弱
，
派
員
帶
領
進
出
管
制
區
與
要
求
赴
飛
管
室
簽
到
以
取
得
進
入
場
面
管
制
區
規
定
僅

屬
敷
衍
行
事
，
且
各
管
制
單
位
聯
繫
協
調
機
制
闕
如
，
核
有
嚴
重
違
失
。 

(

二)

基
勤
中
隊
違
失
部
分
： 



 八  

１
、
飛
管
室
已
知
場
面
飛
航
活
動
尚
未
結
束
，
卻
未
謹
守
崗
位
專
心
值
勤
以
待
當
日
最
後
航
機
安

全
落
地
。 

 
 
 
 

依
前
開
協
議
規
定
軍
方
管
制
人
員
帶
領
承
包
商
及
監
造
單
位
人
員
、
機
具
需
先
至
飛
管

室
簽
到
。
飛
管
室
人
員
經
與
塔
台
聯
繫
，
確
認
最
後
一
班
飛
機
已
經
到
（
離
）
場
後
，
始
能

進
場
施
工
。
經
查
事
故
當
日
軍
方
管
制
人
員
上
兵
王
友
聖
雖
依
空
軍
飛
行
管
理
勤
務
手
冊
相

關
規
定
，
於
進
入
場
面
前
曾
至
飛
管
室
辦
理
簽
到
，
惟
據
調
查
，
依
據
空
軍
第
一
通
航
中
隊

塔
台
管
制
復
興
五
四
三
錄
音
抄
件
（
證
十
三
）
得
知
：
飛
管
室
曾
於
二
十
二
時
二
十
三
分
○

五
秒
曾
與
塔
台
連
絡
詢
問
「
教
官
你
好
！
飛
機
全
部
落
了
嗎
？
」
，
塔
台
回
覆
：
「
還
沒
！
」

並
經
飛
管
室
回
覆
：
「
好
！
謝
謝
。
」
，
足
證
當
時
飛
管
室
確
知
場
面
飛
航
活
動
尚
未
結
束
，

自
應
謹
慎
堅
守
崗
位
落
實
值
勤
任
務
，
以
待
最
後
航
機
安
全
落
地
，
惟
因
當
時
值
勤
中
之
陳

東
麟
中
尉
前
往
如
廁
，
副
值
班
一
兵
林
政
瑋
因
整
理
置
物
櫃
而
背
對
簽
到
簿
置
放
台
，
致
未

查
覺
上
兵
王
友
聖
簽
到
（
證
十
四
），
因
而
未
能
確
實
掌
握
施
工
人
車
已
擅
入
跑
道
之
違
規
資

訊
，
亦
未
能
及
時
告
知
上
兵
王
友
聖
場
面
尚
有
飛
機
將
降
落
，
有
關
人
員
執
勤
態
度
散
漫
，

軍
紀
廢
弛
，
督
訓
不
足
，
實
堪
認
定
。 

２
、
飛
管
室
未
能
有
效
掌
握
地
面
跑
道
入
侵
狀
態
，
即
時
協
助
塔
台
因
應
。 

 
 
 
 

飛
管
人
員
於
飛
管
室
與
塔
台
間
通
報
完
成
，
確
認
最
後
一
班
飛
機
已
經
到
、
離
場
後
，

軍
方
管
制
人
員
始
能
帶
領
進
入
施
工
路
線
，
軍
民
雙
方
於
歷
次
協
調
會
議
中
均
有
律
定
，
縱

承
包
商
施
工
人
員
車
輛
未
經
帶
領
即
擅
自
進
入
場
面
管
制
區
，
飛
管
室
亦
應
即
時
告
知
塔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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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
知
相
關
起
降
中
之
航
機
迅
速
因
應
，
以
阻
止
事
故
之
發
生
，
惟
飛
管
室
相
關
人
員
欠
缺
狀

況
警
覺
與
危
機
意
識
，
未
能
謹
慎
迅
即
反
應
通
知
塔
台
，
肇
致
嚴
重
飛
安
事
故
，
顯
有
違
失
。 

三
、
通
航
中
隊
中
校
隊
長
姚
家
騏
違
失
部
分
： 

(

一)

塔
台
在
未
確
認
跑
道
區
淨
空
狀
態
下
即
發
給
落
地
許
可
致
生
事
故
。 

 
 
 
 

經
查
復
興
航
空
公
司
ＧΕ

五
四
三
班
機
因
班
機
調
度
原
因
延
誤
至
二
十
二
時
二
分
始
自
台

北
松
山
機
場
起
飛
；
依
據
「
台
南
航
空
站
使
用
空
軍
台
南
基
地
協
議
書
」
（
證
十
五
）
第
八
條

第
三
及
第
五
項
之
規
定
，
航
機
於
飛
航
中
及
實
際
飛
航
時
間
均
受
塔
台
管
制
，
故
飛
航
中
實
際

到
場
時
間
及
管
制
均
為
軍
方
負
責
之
台
南
塔
台
權
責
。
按
當
日
五
四
三
班
機
於
進
場
中
將
超
過

二
十
二
時
三
十
分
落
地
，
塔
台
在
未
確
認
跑
道
區
淨
空
狀
態
下
即
發
給
落
地
許
可
，
顯
有
違
失
。 

(

二)

塔
台
謂
因
夜
間
視
線
不
明
無
法
察
覺
跑
道
上
有
異
物
活
動
，
核
屬
推
諉
宥
過
之
辭
。 

 
 
 
 

依
據
「
台
南
機
場
東
跑
道
暨
六
號
滑
行
道
中
段
整
建
工
程
特
定
條
款
」
（
證
十
六
）
規
定
：

任
何
進
入
飛
機
運
作
區
之
車
輛
須
以
無
線
電
對
講
機
與
塔
台
連
絡
同
意
通
行
後
，
方
得
通
行
，

不
得
任
意
橫
越
及
行
駛
於
現
有
跑
道
、
滑
行
道
、
停
機
坪
及
管
制
區
。
本
案
縱
然
承
包
商
施
工

車
輛
人
員
未
經
許
可
擅
入
跑
道
區
，
且
部
分
車
輛
未
依
規
定
裝
設
標
誌
與
閃
光
燈
，
惟
依
據
飛

航
管
制
程
序
（
證
十
七
）
第
三
之
一
之
三
節
使
用
跑
道
之
權
責
規
定
「
機
場
管
制
席
（
塔
台
）

對
使
用
跑
道
上
的
活
動
負
有
主
要
責
任
並
需
管
制
跑
道
的
使
用
」
，
雖
據
辯
稱
當
日
夜
間
地
面

管
制
席
未
曾
接
獲
任
何
人
員
或
車
輛
以
無
線
電
申
請
進
入
跑
道
施
工
，
且
當
時
地
面
管
制
席
與

機
場
管
制
席
目
視
場
面
及
跑
道
並
未
發
現
任
何
異
狀
，
惟
查
：
塔
台
與
跑
道
間
距
離
甚
近
，
縱



 一 ○  

因
遭
撞
擊
之
車
輛
未
依
規
定
裝
設
標
誌
與
閃
光
燈
，
仍
尚
有
之
前
已
進
入
之
另
兩
部
配
備
警
示

燈
之
施
工
車
輛
進
入
跑
道
管
制
區
可
資
觀
察
，
塔
台
值
班
人
員
亦
配
置
有
望
遠
鏡
，
依
當
日
能

見
度
謂
無
法
察
覺
跑
道
上
有
異
物
活
動
，
核
屬
推
諉
宥
過
之
辭
，
仍
難
辭
其
咎
。 

肆
、
彈
劾
理
由
及
適
用
之
法
律
條
款
： 

一
、
空
軍
四
四
三
聯
隊
少
將
聯
隊
長
沈
再
添
、
上
校
副
聯
隊
長
岳
修
齊
部
分
： 

 
 
 
 

依
據
「
空
軍
第
四
四
三
戰
術
戰
鬥
機
聯
隊
作
業
手
冊
」
第
二
章
編
組
與
職
掌
摘
要
第
○
二
○

○
四
條
規
定
，
聯
隊
長
之
主
要
職
掌
包
括
：<

１>

依
據
空
軍
總
司
令
部
頒
發
之
權
責
劃
分
表
，
處

理
聯
隊
業
務
，
並
督
導
其
實
施
；<

２>

對
所
屬
部
隊
及
配
屬
單
位
統
一
指
揮
，
並
督
導
其
業
務
。<

３>

培
養
聯
隊
士
氣
，
整
飭
聯
隊
軍
紀
與
保
持
聯
隊
有
形
及
無
形
戰
力
等
項
。
副
聯
隊
長
之
主
要
職

掌
則
包
括
：<

１>

襄
助
聯
隊
長
處
理
聯
隊
業
務
。<

２>

聯
隊
長
缺
席
時
，
代
理
其
職
務
。
沈
、
岳

二
人
身
為
該
聯
隊
正
、
副
主
官
，
尤
應
殫
精
竭
慮
、
恪
遵
職
守
、
謹
慎
勤
勉
領
導
部
隊
強
化
紀
律
，

鼓
舞
士
氣
以
提
昇
戰
力
。
惟
由
九
十
二
年
三
月
二
十
一
日
復
興
航
空
公
司
編
號
ＧΕ

五
四
三
班
機

降
落
台
南
機
場
東
跑
道
時
撞
擊
施
工
車
輛
失
事
事
件
觀
之
，
基
地
警
衛
崗
哨
勤
務
管
制
出
現
嚴
重

漏
洞
，
致
民
間
施
工
廠
商
人
車
通
行
無
阻
，
如
入
無
人
之
境
；
設
施
中
隊
陪
同
施
工
官
兵
未
依
「
國

軍
營
內
民
用
通
訊
資
訊
設
備(

器
材)

管
理
要
點
」
使
用
無
線
電
設
備
，
而
擅
自
使
用
未
經
核
准
列

管
之
私
人
行
動
電
話
與
民
間
廠
商
通
聯
，
亦
未
依
規
定
協
助
施
工
單
位
於
基
地
總
值
星
官
室
落
實

辦
理
換
證
，
復
未
查
詢
當
日
夜
間
飛
航
活
動
是
否
結
束
即
隨
同
施
工
廠
商
人
車
未
依
律
定
路
線
闖

入
跑
道
區
致
生
事
故
；
飛
管
室
值
班
人
員
已
知
場
面
飛
航
活
動
尚
未
結
束
，
卻
未
謹
守
崗
位
專
心



 一 一  

值
勤
以
待
當
日
最
後
航
機
安
全
落
地
，
復
未
能
協
助
掌
握
地
面
跑
道
入
侵
狀
態
，
協
助
塔
台
即
時

因
應
；
塔
台
在
未
確
認
跑
道
區
淨
空
狀
態
下
即
率
爾
頒
發
落
地
許
可
，
復
以
難
以
察
覺
跑
道
上
有

異
物
活
動
推
諉
宥
過
。
沈
再
添
雖
因
三
月
二
十
二
日
二
十
三
日
原
排
定
休
假
，
事
故
當
日
晚
間
已

離
開
營
區
，
而
由
岳
修
齊
擔
任
高
勤
官
並
代
理
其
職
務
，
惟
上
開
重
重
違
失
應
非
偶
發
事
件
，
顯

屬
渠
等
領
導
統
御
不
力
，
監
督
不
周
，
及
未
能
落
實
各
級
勤
務
訓
練
與
督
導
查
核
機
制
，
並
確
實

要
求
所
屬
遵
照
相
關
作
業
程
序
執
勤
所
致
，
且
因
此
發
生
嚴
重
影
響
飛
航
安
全
及
國
軍
聲
譽
之
事

故
，
實
難
辭
疏
失
之
責
。 

 
 
 

綜
上
所
述
，
經
核
沈
再
添
、
岳
修
齊
二
人
有
違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一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應
遵
守
誓

言
，
忠
心
努
力
，
依
法
律
命
令
所
定
執
行
其
職
務
。
」
第
七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執
行
職
務
，
應
力
求

切
實
，
不
得
畏
難
規
避
，
互
相
推
諉
或
無
故
稽
延
」
等
規
定
。 

二
、
空
軍
四
四
三
聯
隊
基
勤
大
隊
上
校
大
隊
長
劉
樹
敏
、
基
勤
大
隊
基
勤
中
隊
中
校
隊
長
何
長
信
、
設

施
中
隊
中
校
隊
長
王
新
部
分
： 

 
 
 
 

依
據
「
空
軍
第
四
四
三
戰
術
戰
鬥
機
聯
隊
作
業
手
冊
」
第
十
四
章
基
勤
大
隊
作
業
手
冊
第
一

二
○
○
三
條
規
定
，
基
勤
大
隊
下
轄
有
基
勤
、
設
施
、
車
輛
三
個
中
隊
，
基
勤
中
隊
下
轄
飛
管
分

隊
，
飛
管
室
於
事
故
當
日
原
已
知
場
面
飛
航
活
動
尚
未
結
束
，
惟
值
班
人
員
卻
未
謹
守
崗
位
專
心

值
勤
以
待
當
日
最
後
航
機
安
全
落
地
，
因
而
亦
未
能
充
分
掌
握
施
工
人
車
已
擅
入
跑
道
之
違
規
資

訊
，
確
實
查
明
地
面
跑
道
入
侵
狀
態
，
以
協
助
塔
台
因
應
，
即
時
阻
止
事
故
之
發
生
，
飛
管
室
相

關
人
員
明
顯
欠
缺
狀
況
警
覺
與
危
機
意
識
，
肇
致
嚴
重
飛
安
事
故
；
又
設
施
中
隊
長
之
職
掌
包
括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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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關
基
地
各
項
工
程
之
規
劃
及
優
先
次
序
之
執
行
與
督
導
機
場
、
場
面
道
路
及
營
房
之
搶
修
並
兼

理
大
隊
工
程
幕
僚
業
務
等
項
。
惟
設
施
中
隊
（
工
管
分
隊
）
派
赴
陪
同
施
工
廠
商
進
入
基
地
之
義

務
役
上
兵
，
未
依
「
國
軍
營
內
民
用
通
訊
資
訊
設
備(

器
材)

管
理
要
點
」
之
規
定
使
用
行
動
電
話
，

亦
未
依
規
定
協
助
施
工
單
位
於
基
地
總
值
星
官
室
辦
理
換
證
，
逕
由
施
工
單
位
派
車
至
基
勤
大
隊

宿
舍
大
樓
接
赴
飛
管
室
報
到
時
亦
未
查
詢
當
日
夜
間
飛
航
活
動
是
否
結
束
，
即
隨
同
施
工
廠
商
人

車
未
依
律
定
路
線
闖
入
跑
道
區
，
派
員
帶
領
進
出
管
制
區
過
程
亦
敷
衍
行
事
，
足
見
基
地
有
關
勤

務
訓
練
顯
有
不
足
，
飛
安
意
識
淡
薄
以
及
軍
紀
廢
弛
，
其
大
隊
長
劉
樹
敏
、
中
隊
長
何
長
信
、
王

新
等
平
時
監
督
不
周
，
領
導
不
力
，
應
負
違
失
之
責
，
亦
堪
認
定
。 

 
 
 
 

綜
上
所
述
，
經
核
劉
樹
敏
、
何
長
信
、
王
新
等
三
人
所
為
，
顯
已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一
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應
遵
守
誓
言
，
忠
心
努
力
，
依
法
律
命
令
所
定
執
行
其
職
務
。
」
第
七
條
：
「
公

務
員
執
行
職
務
，
應
力
求
切
實
，
不
得
畏
難
規
避
，
互
相
推
諉
或
無
故
稽
延
」
等
規
定
。 

三
、
通
航
中
隊
中
校
隊
長
姚
家
騏
部
分
： 

 
 
 
 

按
事
故
當
日
空
軍
四
四
三
聯
隊
通
航
中
隊
負
責
之
台
南
機
場
塔
台
在
未
確
認
跑
道
區
淨
空
狀

態
下
即
率
爾
頒
發
復
興
航
空
公
司
ＧΕ
五
四
三
班
機
落
地
許
可
致
生
事
故
，
復
推
諉
因
遭
撞
擊
之

車
輛
未
依
規
定
裝
設
標
誌
與
閃
光
燈
，
致
無
法
察
覺
跑
道
上
有
異
物
活
動
，
惟
依
據
飛
航
管
制
程

序
第
三
之
一
之
三
節
使
用
跑
道
之
權
責
規
定
「
機
場
管
制
席
（
塔
台
）
對
使
用
跑
道
上
的
活
動
負

有
主
要
責
任
並
需
管
制
跑
道
的
使
用
。
」
足
見
塔
台
值
班
人
員
訓
練
未
落
實
，
危
機
處
理
與
緊
急

應
變
能
力
不
足
，
其
主
管
監
督
不
周
，
領
導
不
力
，
應
負
違
失
之
責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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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
上
所
述
，
經
核
姚
家
騏
顯
已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一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應
遵
守
誓
言
，
忠

心
努
力
，
依
法
律
命
令
所
定
執
行
其
職
務
。
」
第
七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執
行
職
務
，
應
力
求
切
實
，

不
得
畏
難
規
避
，
互
相
推
諉
或
無
故
稽
延
」
等
規
定
。 

 
據
上
論
結
，
被
付
彈
劾
人
沈
再
添
、
岳
修
齊
、
劉
樹
敏
、
何
長
信
、
王
新
、
姚
家
騏
等
六
人
未
恪

盡
部
隊
主
管
監
督
、
領
導
及
執
行
之
責
，
致
台
南
空
軍
基
地
內
警
衛
安
全
、
工
程
督
導
、
飛
安
管
制
與

塔
台
航
管
等
紀
律
散
漫
，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一
條
、
第
七
條
等
規
定
，
爰
依
憲
法
第
九
十
七
條
第

二
項
及
監
察
法
第
六
條
之
規
定
提
案
彈
劾
，
移
請
司
法
院
公
務
員
懲
戒
委
員
會
審
議
。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
